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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嵩县华瑞矿业有限公司股权 

涉及矿业权投资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自然人郑晓峰、陈朝生所持嵩县华瑞

矿业有限公司 80%的股权。 

2、交易价格：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标的

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各方以《资产评估报告》

所确定的价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为 4,304.4 万元。 

3、嵩县华瑞矿业有限公司拥有“河南省嵩县石梯上铅矿详查”

探矿权（《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T41120091202037081），勘查

面积为 5.52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 201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0日。 

4、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6、交易完成后面临的风险有：政策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公布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announcelist.shtml


矿产储量和实际储量存在差异风险、探矿权到期未能续期的风险、不

能取得采矿权风险、矿产价格波动风险、无法取得预期采矿规模的技

术风险和自然条件约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等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公司拟以现金受让自然人郑晓峰、陈朝生持有的嵩县华瑞矿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矿业”）80%股权，投资金额：人民币

4,304.4万元，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受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瑞

矿业公司 80%股权。 

2、本次投资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为郑晓峰及陈朝生，郑晓峰及陈朝生的

基本情况如下： 

郑晓峰，男，身份证号码：33252119610405****，住所：浙江省

丽水市莲都区北苑新村****。 

陈朝生，男，身份证号码：33252119711004****，住所：浙江省

丽水市莲都区城东路****。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本次股权交易的标的为郑晓峰、陈朝生持有的华瑞矿业 80%的股

权, 该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等。 

2、标的公司概况 

华瑞矿业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10日，现持有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10325120002691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住所为嵩县城两程路南别墅区二排 8 座房 4 楼，法定

代表人姓名为郑晓峰，注册资本为 6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600 万元，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矿产

品购销，营业期限：自 2006 年 8 月 10 日至 2026年 8 月 8 日止。 

3、标的公司股权受让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 

华瑞矿业股权受让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目前股权结构 变更后股权结构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郑晓峰 306.00 51% 66.00 11% 

陈朝生 294.00 49% 54.00 9% 

方正电机 - - 480.00 80% 

合计 600.00 100% 600.00 100% 

4、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华瑞矿业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年 6 月 30日 2013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8.42 159.53 

负债总额 - - 

净资产 158.42 159.53 

项目 2014年 1-6月 2013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1.11 -2.86 

净利润 -1.11 -2.86 

四、所涉矿业权投资情况 

（一）矿业权基本情况 

华瑞矿业目前持有证号为T41120091202037081的《矿产资源勘查

许可证》，其基本情况如下： 

探矿权人：嵩县华瑞矿业有限公司 

探矿权人地址：嵩县城两程路南别墅区二排8座房4楼 

勘查项目名称：河南省嵩县石梯上铅矿详查 

图幅号：I49E012017 

勘查面积：5.52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2012年11月11日至2014年11月10日[注] 

勘查单位：河南中联矿业有限公司 

勘查单位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天明路2号附1号 

注：该探矿权为保留。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相关规定，探矿权人在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内探明可供开采

的矿体后，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可以停止相应区块的最低勘查投入，

并可以在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３０日前，申请保留探矿权；保留

探矿权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２年，需要延长保留期的，可以申请延

长２次，每次不得超过２年；保留探矿权的范围为可供开采的矿体范

围；华瑞矿业已于2010年10月申请保留探矿权，并于2012年10月申请

延长保留期一次，目前，华瑞矿业持有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有

效期至2014年11月10日，在有效期届满前华瑞矿业可以申请最后一次

延长保留期或申请探矿权转采矿权。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业权各项费用缴纳情况 

华瑞矿业已经根据相关规定缴纳探矿权使用费。 

（三）拟受让的矿业权权属转移需履行的程序 

公司受让标的为华瑞矿业80%股权，矿业权仍在华瑞矿业，不涉

及矿业权权属转移。 

（四）标的股权涉及的矿业权亦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

等权利争议情况。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作价原则 

郑晓峰、陈朝生（以下简称“甲方”）和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同意以2014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2014

年10月8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截止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华瑞矿业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5,380.50万元。 

（二）股权转让款及其支付 

乙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

该等股权转让款的50%，计人民币2,152.2万元；剩余50%股权转让款，

计人民币2,152.2万元，待股权交割完毕后，于2014年12月31日之前

以转账方式付清。 

（三）股权转让款的特别约定 

因华瑞矿业拥有的“河南省嵩县石梯上铅矿详查”探矿权具有继

续勘查价值，甲乙双方同意： 

1、如该探矿权继续探明储量价值（以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为准，下同）超过人民币1亿元，则由乙方对甲方进行股

权转让款的补偿，补偿价款=（继续探明储量价值评估值×80%-前期

已支付转让价款）×50%；    

2、如该探矿权继续探明储量价值（以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为准，下同）低于本次评估价值，则由甲方对乙方进行股

权转让款的补偿，补偿价款=（前期已支付转让价款-继续探明储量价

值评估值×80%）×50%，甲方二人就该补偿价款承担连带责任。 

（四）协议生效条件 

本股权转让事项在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已由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年10月8日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3525号《浙江方正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嵩县华瑞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项目评估报告》，根据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华

瑞矿业所有者权益账面值158.42万元，评估价值为5,380.50万元。 

其中，探矿权已由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的江苏五星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出具了苏五星矿评字(2014)201号《浙江方

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评估河南省嵩县石梯上铅矿详查探矿权评

估报告书》，根据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评估确定

华瑞矿业拥有的河南省嵩县石梯上铅矿详查探矿权评估价值为人民

币5,375.62万元。 

七、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目的 

本次投资目的在于开拓公司新的业务领域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提升公司的收入水平和盈利能力。同时利用有色金属行业基本面

低迷的契机，为实施公司战略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存在的风险 

由于本次收购华瑞矿业80%股权，其主要资产为探矿权，因此本

次收购存在以下风险：政策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公布矿产储量和实

际储量存在差异风险、探矿权到期未能续期的风险、不能取得采矿权

风险、矿产价格波动风险、无法取得预期采矿规模的技术风险和自然

条件约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等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将使用自有资金，会使公司现金流产生一定



的净流出，但不会对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产生明显的影响。 

（2）由于华瑞矿业拥有的探矿权扔在继续勘探阶段，短时间内

不会产生效益，同时其勘探支出计入探矿权资产，不会对上市公司盈

利情况产生明显的影响。 

八、矿业权投资的合规性 

方正电机以现金方式收购郑晓峰、陈朝生持有华瑞矿业80%的股

权，矿业权并未发生转让，仍属于华瑞矿业所有，因此，本次收购事

宜并不涉及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九、矿业权投资的生效条件 

方正电机以现金方式收购郑晓峰、陈朝生持有华瑞矿业80%的股

权，矿业权并未发生转让，仍属于华瑞矿业所有，探矿权人未发生变

更，故不涉及履行权属转移程序和生效条件的问题。 

十、其他事项 

1、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公司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或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公司承诺在进行本次对外投资之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 

3、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查阅了相

关的资料，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本次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4,304.4万元收购嵩县华瑞矿业有限

公司80%的股权，目的在于开拓公司新的业务领域和培育新的利润增

长点，提升公司的收入水平和盈利能力,此次投资目的符合公司全体

股东的长远利益。同时，公司从未涉足矿产业务，没有相关经验，存

在一定风险，仍须提请公司全体股东关注投资风险。 

2、为更好的防范投资风险，强化风险控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和公司利益，公司已建立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 

3、公司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外投资的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十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受让股权事宜的各方具有进行本次交易的合法有效的

主体资格。  

（二）本次股权交易所涉及的矿业权为华瑞矿业合法取得并持有，

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诉讼等权利限制或权利争议的

情形。 

（三）方正电机本次受让股权，并不是直接受让矿业权，不涉及

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四）方正电机本次受让华瑞矿业股权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三、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是自有资金。

本次投资经方正电机董事会审议通过，由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意见，

并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风险投资》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更好的防范投资风险，强化风险控

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和公司利益，方正电机已建立了《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但本次对外投资仍存在政策风险、经营

管理风险、公布矿产储量和实际储量存在差异风险、探矿权到期未能

续期的风险、不能取得采矿权风险、矿产价格波动风险、无法取得预

期采矿规模的技术风险和自然条件约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等风险。

本保荐机构提醒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关注与本次投资相关公告

中的风险提示。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购买股权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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